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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５号 ２００１年４月６日） 根据外经贸部《关于组

织２００１年度全国外销员统考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请

各单位做好今年的外销员资格统考工作。 一、认真做好考试

的组织领导和考务工作 （一）为保证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应

成立统考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人事教育工作的委（厅、局

）负责人担任组长，主管考试工作的人事教育部门负责人担

任副组长，并吸收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干部参加，配备足够的

工作人员。统考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安排和组织好本地区

的各项考试工作。 （二）各级外经贸部门和各类外经贸院校

要按复习大纲系统地对应考人员进行培训和考前辅导。并根

据本地区、本部门实际，采取脱产、半脱产、业余自学等多

种形式积极组织好培训辅导工作。 （三）做好考试试卷的征

订和发放工作。统考试卷委托专门印刷厂印刷和发放，由各

省、市、区外经贸委（厅、局）负责统一向印刷厂征订本考

区的试卷，印刷厂按照征订数量直接将试卷发放到征订单位

（具体征订办法另文通知）。 （四）做好试卷的保管和保密

工作。各省、市、区外经贸委（厅、局）主管考试工作的人

事教育部门统一负责并指派专人（两人）做好试卷的保管和

保密工作。各单位在收到试卷清点袋数后，要立即放入保险

柜或保密中封存保管，考试当天方可送至考场启用。考试之

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擅自拆封，严防考试前发生泄密事



故。考试结束后，试卷要按要求在考场重新密封，由专人立

即收回，放回保险柜或保密室中封存待阅，并按我部通知（

另发）派专人送至或通过内部机要邮寄至阅卷地点。试卷的

调出调入要有严格的手续，主管负责人和专职保管人员必须

同时在场，并签字登记。试卷的保管和保密工作十分重要，

各单位要认真负责地做好这项工作。出现问题要及时上报。 

（五）安排好考点和考场。考点设置在地市以上外经贸部门

所在地。各省、市、区要根据本地区情况，按照严肃、正规

的原则安排考试场所。为便于工作，考场必须集中设置在有

高考经验的中学或外经贸院校，每个考场的考生按３０人安

排（经贸院校教室小，可安排１５人），不足３０人的小语

种考生可适当集中安排。考场内桌椅必须单行单列排放，留

出一定间隔，桌上应事前贴好考生编号以便考生对号入座。

考场应准备下列物品：装订工具和胶水（用于装订密封试卷

）、１６开白纸（用作草稿纸，应统一标志，防止作弊）、

开水和药品等必备物品。要认真组织好考场的后勤服务和安

全工作。 （六）考试前各地应分考区统一编制好考生名册和

考生成绩册（名册附后），考试结束后应将本考区的考生成

绩册一式二份统一装订好，与试卷一起送交阅卷点。同时，

向考生发放准考证（由各省、市、区统一印制并加盖公章）

，准考证上应有考生姓名，照片、单位、编号（两科同一编

号）、考试科目、考试时间、考场地点等。考试开始前，监

考人员要根据考生成绩册核对考生准考证。考生应凭准考证

和身份证（或工作证）进入考场。 （七）按照全国高考标准

严格要求，认真组织好监考工作。各省、市、区应由统考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作为本考区的总主考，每个考点和考场均要



设监考负责人，每个考场应请两名教师作为监考人员，监考

人员名单保密，并应设专人负责考场的联络和后勤保障工作

。在地市设考点的，省级外经贸部门必须派两名（其中一名

处级干部）干部携带试卷到考点并担任主考和巡考点。考试

前所有监考人员要掌握监考规则（附后）、考场规则（附后

），并对他们提出有关工作要求，明确各自的职责、任务和

分工。监考人员应认真执行监考规则和考场规则，及时处理

好考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严肃考试纪律 所有工作人员

和考生都应严格按照考试有关规则的要求，自觉遵守考试纪

律，对违反纪律的人员要严肃处理。 （一）接触试卷的人泄

密、单位集体作弊或对作弊行为不处理的，其考区、考点或

考场试卷全部作废，并视情节轻重对有关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直接责任者应承担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依法给予处

分。 （二）有考场作弊行为或试卷明显雷同的考生除其试卷

作废外，还将取消其今后两年的考试资格。在本地区通报批

评，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处分。 （三）监考人员没有尽

到职责的，不给报酬，严重违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本

人及其领导责任。 （四）考生、监考人员、工作人员及其它

知情者均可向外经贸部人事教育劳动司或当地纪检、监察等

部门举报作弊行为。 三、试卷评阅 阅卷工作仍采取相对集中

、分片交叉的方式进行，有关事宜另文通知。 四、本文的有

关规定及考场规则应传达到有关人员。 附：１．监考规则 ２

．考场规则 ３．２００１年度外销员资格统考成绩册 ４．２

００１年度全国外销员资格考试参考教材 附１： 监考规则 １

、监考人员要按照本规则的要求，严肃、认真、负责地做好

各项监考工作。要严格执行考场规则，防止作弊行为的发生



，绝不允许监考人员执法犯法。 ２、考试前１５分钟打预备

铃，组织考生进入考场，认真核对准考证和身份证（或工作

证），引导考生按编号对号入座，并向考生宣读考场规则。

考生携带的书包等物品一律集中放在教室前方，不准放在考

生使用的桌上或桌内。 ３、考试前１５分钟由巡考员将试卷

送发到各考场。考试前５分钟由考试监考人当场启封试卷（

事前应检查试卷密封情况），分发到考生手中（缺席考生的

试卷立即收回），并督促考生在试卷规定的地方填写姓名、

单位、准考证号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